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６２５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ｕｌ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ｍ

），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２

，

６４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摇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

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

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

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８９９１５５７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

２２６２５４７２

、

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发行人：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下

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

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

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４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２５

号

文核准。 安利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２１８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５２８

万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

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５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

自主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６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界定的询价

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平安证券自主推荐且已向协会

报备的询价对象。

７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

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

参与网下申购。

８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

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只能申报

１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

价格。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

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９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平安证券研究中心所发行人的合理估值

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最高申购数量均设定为

６６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申报数量必须

是

６６

万股。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

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１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

案。

１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并且申购资金有效的股票配售对象， 将按照其最后一次

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序，然后依次配号，每一个股票配售对象配

１

个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

１

日，周二）上午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

８

家配售对象，每一家配售对象获配

６６

万

股。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５２８

万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

售。

１３

、回拨安排：本次发行不设网上向网下回拨机制，在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申购不

足，申购不足部分，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包销。

１４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５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刊登的《安徽安利合成革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５２８

万股；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７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ｕｌ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ｍ

）的招股

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周五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

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

周五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

周一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周二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

次发行日程。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二、推介安排

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在北京、

上海、深圳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丽思卡尔顿酒店

２

楼大宴会厅

１＋２

厅

金融街金城坊东街

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金茂君悦大酒店

２

楼大宴会厅

２

厅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

Ｔ－３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香格里拉大酒店

２

楼大宴会厅

３

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咨询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

２２６２５４７２

、

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

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

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只能申报

１

档价格。 申报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限定为

６６

万股。申报申

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１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填写

１

档申报价格；

（

２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申报价格是

Ｐ１

，对应的申报数量为

Ｑ１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若

Ｐ１≥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

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申报数量不等于

６６

万股。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

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和平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

电 话：

０５５１－８９９１５５７

联系人：吴双喜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

２２６２５４７２

、

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20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签订相关协议的介绍

2009

年

9

月

2

日， 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就收回本公司土地事宜与本公司及所属企业签定协

议，约定将本公司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54

号的

64,41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含附属物）

及水电配套设施（指地下管网）于

2009

年

12

月

20

日全部收回，协议约定按照

3500

元

/

平方米进行补偿，补

偿费用总计

22,544.9

万元。 其中公司原所属东北制药集团公司沈阳第一制药厂（现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

制药有限公司）

22,244.95

万元，公司原所属东北制药总厂

299.95

万元。

二、本次收到的搬迁土地补偿款金额

2011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收到上述协议中属于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的应收补偿款

1,000

万元。 截止

2011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属于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搬迁土地补偿款共计

21,

000

万元。 （前期已收到补偿款为

20,000

万元， 公司已公告， 详见公告编号

2010-027,2010-031,2010-051,

2010-060

，

2010-063,2011-001

，

2011-003,2011-013

）。 上述搬迁土地补偿款公司已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 公

司将在收到余下相关补偿款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1-017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667

号

"

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6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00

元，

76,000,

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0,240,000.0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525,760,000.0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

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出具的会验字

[2011]

第

3301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2011]51

号

"

文批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同意公司公开发行

3,600

万股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有关具体事宜。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1023000010401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10,600

万元人

民币变更为

14,2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由

10,6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4,200

万元；公司类型由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

更。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五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惠

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９７

末

“

４

”

位数

８５６５ ３５６５ ５５４９

末

“

５

”

位数

９６１８８ １６１８８ ３６１８８ ５６１８８ ７６１８８ ０５１７８ ５５１７８

末

“

７

”

位数

０６５８５３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９

，

１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５００

股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4月29日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 � �根据《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在深圳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５４ ０４

末

“

３

”

位数

１７４ ３７４ ５７４ ７７４ ９７４

末

“

４

”

位数

１３２５ ３３２５ ５３２５ ７３２５ ９３２５ ７４８７ ９９８７ ２４８７ ４９８７

末

“

５

”

位数

９５２３８ ２０２３８ ４５２３８ ７０２３８

末

“

６

”

位数

１７９７２２ ３０４７２２ ４２９７２２ ５５４７２２ ６７９７２２ ８０４７２２ ９２９７２２ ０５４７２２

末

“

７

”

位数

０５８７６６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３０

，

１０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关于进一

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

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

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２６

号文核准。股票

代码为

３００２１９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９．３５％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本次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

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

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

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６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

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广发证券自主推

荐且已向协会报备的询价对象。

７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

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８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

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９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对发行人的合理

估值区间，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

为

７５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７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６００

万股。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

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１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

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监会和协会备案。

１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网下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７５

万股）配号的方法，广发证券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

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８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７５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６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

接进行配售。

１３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

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推荐的投资者认购。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

回拨事宜。

１４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５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情况及配售结果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刊登的《广州市鸿

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

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或网上申购不足且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

不足；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６００

万股。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７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

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ｈｏｎｇｌｉ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周五）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中小企业路演网，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配号、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三）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周四）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

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５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周四）期间，在深圳、上

海、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

Ｔ－５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楼香格里拉宴会厅

Ⅱ

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Ｔ－４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裕景大饭店

五楼宴会厅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３５

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

Ｔ－３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二楼聚宝厅

Ⅰ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

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５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３

日，周四）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

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

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７５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

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７５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７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

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６００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三档申购价格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三档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 Ｐ１

，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

可以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

Ｔ－３

日，周四）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

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

数量超过

６００

万股以上。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

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

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６７７

、

６９１

发行人：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提示公告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２６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

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ｌｉ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

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帐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

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汽车城东风大道以西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６７３３９５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

６９１

发行人：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